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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视角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保
护困境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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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多个领域内的应用日益普遍。这引发了关于其著
作权保护的激烈讨论。本文聚焦其核心困境：因算法黑箱导致的独创性认定困难，因数据依赖引发的权利归属争
议，以及创新激励的平衡难题。通过比较美、欧、日等法域模式，提出以“权利归属优化”为核心的中国式保护
路径，即建立“约定优先+使用者持有”的弹性框架，以期在激励创新与保障公共利益间实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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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Dilemma and Path Selection
for AI-Generated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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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AI technology,the application of AI-generated c-
onten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mon across various fields.This has sparked heated discuss-
ions regarding its copyright protection.This article focuses on core challenges:difficulties in de-
termining originality due to algorithmic black boxes,disputes over rights ownership arising fro-
m data dependency,and the challenge of balancing innovation incentives.By comparing regulat-
ory models in jurisdic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Europe,and Japan,it proposes a Chinese
approach centered on "optimizing rights ownership"—establishing a flexible framework of" con-
tractual priority+user ownership"to balance innovation incentiv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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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以ChatGpt、DeepSeek 为代表的生成式模型展现出人类的创作能力。据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份，我国生
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用户规模达 2.3 亿人，相关企业超过 4500 家，核心产业规模已接近 6000 亿元，
产业链覆盖芯片、算法、数据、平台、应用等上下游关键环节[1]。值得注意的是，《著作权法》
第 3条对“作品”的定义仍以“自然人创作”为核心，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标准割裂。立法滞后
与技术先进的矛盾阻碍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本文采用案例研究与比较法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案例
选取基于其代表性及司法影响力，如“腾讯Dream writer 案”为我国首例 AI 生成内容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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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具有里程碑意义；比较法对象则覆盖美国、欧盟、日本、英国等典型法域，以反映不同立法
模式的优劣。通过对比分析，提炼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保护路径。

1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保护困境
1.1 独创性认定困境

1.1.1 技术视角：AI生成过程是否具备“独立创作”能力？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基于深度学习模型和大规模数据训练。AI 的“算法黑箱”特性使其创

作过程不透明，难以区分“机械输出”与“创造性表达”。传统独创性标准面临适用危机。那在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中是“机械性输出”还是“创造性表达”呢？

一方面，AI 生成的文本可能只是对训练数据的模仿，缺乏真正的创造性，是对输入数据的
机械重组。另一方面，AI 也可通过学习海量艺术图像提取特征，生成的内容可能展现出的艺术
风格，甚至超越人类艺术家的想象力，具有新颖性。可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质量和创造性高度
依赖于训练数据的多样性和算法的复杂性，而且 AI 缺乏人类的情感和主观判断能力，其生成内
容是否真正具备“创造性”依然存疑。

1.1.2 法律视角：传统“独创性”标准能否适用于AI？
在我国著作权法体系中，著作权客体是作品，而作品取得著作权保护特征的一点就是独创性。

在传统“独创性”标准中，主观上，在思想、表达二分法的指引下,作品受保护的是表达而非思想
的观点愈发深入人心[2]。在客观上，根据《伯尔尼公约》及各国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作品必须
体现作者的独立创作和最低限度的创造性。但在现实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独创性存在争议。

一方支持保护的观点言道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能满足“独创性”标准。在“腾讯机器人Dream
writer 案”中,法院认定涉案文章的生成过程体现了腾讯公司主创团队在数据输入、触发条件设
定、模板和语料风格选择等方面的个性化安排。这些选择决定文章的表达形式。从客观上来看，
涉案文章并非抄袭，与已有作品存在明显差异，满足了著作权法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所以法院
最终认定该文章具有独创性，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字作品。另一方持反对保护的观点言道
AI 生成过程缺乏人类的主观意图和情感投入。其内容仅为算法运算的结果，不符合“独创性”
要求。

1.2 权利归属困境

1.2.1 开发者、用户与AI系统的三方博弈
开发者（算法设计者）：其设计了AI 模型和算法，投入智力与资源构建技术基础，主张生

成内容为其意识延伸，具有获得经济回报的合理性，但存在双重获利风险，且可能忽视使用者指
令的实质影响。

使用者（输入指令者）：其通过输入指令参与创作，依“使用者持有说”可视为创造性贡献
者。王小夏与付强指出，在算法智能阶段，素材提供者（即使用人）应作为著作权人享有权利并
承担法律责任[3]。然而，若仅输入“画一只猫”等简单指令即赋予权利，将导致权利泛化。应确
立标准：仅当提示词包含独创性元素组合时，方可认定使用者具备创作贡献。

AI 系统：其是否可以作为法律主体享有权利？孙那认为可对人工智能赋权并由其所有者代
为行使[4]。但目前法律普遍不承认 AI具有独立意志与法律人格。

笔者认为，开发者虽提供技术基础，但若其通过用户协议明示放弃权利，则不应重复赋权；
使用者应作为权利核心，但须以独创性组合输入为前提；孙那的代管机制与我国《著作权法实施
条例》中“创作须为智力活动”的规定相冲突，目前难以采纳。

1.3 创新激励平衡困境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保护的力度涉及创新激励，过度保护或保护不足均可能产生负面
影响。当激励力度减损后，潜在作者群体因预期收益难以弥补创作支出而不愿创作，作品数量势
必减少[5]。”在公共领域上，保护不足可能导致市场混乱，削弱创作动力；过度保护可能抑制人
类创作，导致市场垄断。需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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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对比
表 1 各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对比

国家/地区 法律立场 典型案例/政策 关键法律条款/依据 保护模式

美国

仅保护人类创作
的作品，明确排除
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的著作权

2023年拒绝为AI生成漫画
《Zarya of the Dawn》登

记版权（Thaler
v.Hirshfeld,2021）

《美国版权局指南》（2023）：
要求作品必须体现“人类作者

创造性贡献”

人类创作者中心主义：
严格限定“作者”为自
然人，AI生成物不具

独创性

欧盟

保护含人类智力
贡献的人工智能
生成内容，但需标
注AI参与。

《人工智能法案》草案要求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注来

源（European
Commission,2021）

《欧盟数据库指令》：邻接权
保护非独创性数据集合；欧洲
法院强调人类智力贡献
（Infopaq 案,2009）

混合模式：区分AI辅
助创作（可保护）与完
全AI生成（需标注，

保护存疑）

中国

司法实践承认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
可受保护，但法律

未明确

深圳腾讯诉上海盈讯案
（2019）：认定AI生成新
闻文章具有独创性，权利归

属开发者

《著作权法》未提及AI，但司
法解释承认“技术生成内容”

可符合独创性

实用主义导向：通过个
案灵活认定独创性，倾
向保护投资者利益

日本
计算机生成内容
归开发者所有

《著作权法》第 12-2 条明
确计算机生成物权利归属

《日本著作权法》：计算机生
成物视为开发者创作

开发者中心主义：直接
赋予开发者著作权

国际组织

WIPO鼓励探索
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保护，但未突破
“人类作者”原则

WIPO《人工智能与知识产
权政策报告》（2020）：建
议各国制定适应性规则

《伯尔尼公约》第1条隐含“人
类作者”要求；WIPO讨论文
件提出“新型权利”可能

渐进式改革：维持传统
框架，同时推动技术中
立原则下的规则更新

3 人工智能著作权保护理论探析
3.1 独创性标准的适应性重构

3.1.1 通过调整独创性标准
其一，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南细化提高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独创性门槛，明确“最低创造

性”标准。例如，要求用户对画面元素、叙事结构等进行具体设计，以体现个性化表达。
其次，可以借鉴欧盟的做法来区分AI辅助创作与完全 AI生成。这也是熊琦中的第一类生成

物和第二类生成物[6]。“目前学说和判例的动向似乎倾向于弱化作品的独创性。独创性并不指完
全意义上的独立创作，也不仅指任何作品都不能单纯地模仿别人，而是强调作者自己独立思想或
感情的表达。”但“有必要适当提高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独创性认定标准以适应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与运用。”因为调整独创性标准不仅是理论上的需要，也是实践中的应用需求。通过提高标
准，可以确保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独创性得到合理认定，同时也保护了人类创作者的权益[7]。

3.1.2 通过技术实现排他使用
其一，可要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注技术来源，既保障公众知情权，又便于著作权追溯，快

速确定版权问题责任主体。其次，可以通过数字内容发布平台基于内容识别技术的“屏蔽或变现”
规则[8]，如可以将其应用于视频内容的版权审查。选择屏蔽，则用户上传的视频将无法正常观看；
选择变现，平台会将广告收益分配给版权人；选择追踪，版权人可了解作品使用情况统计[9]。

3.2 权利归属的优化

3.2.1 均衡著作权归属格局
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问题上，建议构建以“使用者持有说”为核心、以“约定

优先”为补充的权利配置框架，开发者则仅保留对AI 工具本身的权利。
具体而言，当用户通过具有独创性的指令输入或参数调整等方式深度参与生成过程时，可享

有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若当事人之间就权利归属另有约定，则从其约定；开发者仅对 AI 模型享
有技术权利，不自动取得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为避免因用户轻微操作即导致权利泛化，应确立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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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独创性认定门槛——只有当用户贡献了具备独创性的元素组合时，才认可其著作权。
该体系同时强调：AI 本身不能成为权利主体；需合理界定设计者与投资者的法律地位；构

建以使用者为中心的保护机制，并以合同约定作为例外安排[10]。邓建鹏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缺
乏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因AI 不具备财产基础，应将著作权优先赋予使用者[11]。

此外，若内容生成过程高度自动化，用户仅提供简单指令，则该成果可能因缺乏独创性而不
构成作品，此时各方均不享有著作权。

3.2.2 借鉴邻接权模式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正使传统著作权保护模式面临挑战。对此，可考虑设立新型的“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邻接权”，以保障投资者的经济利益，同时原则上排除精神权利的保护。
正如罗祥与张国安所指出，人工智能不具备人类的思想与情感，因而不应享有人格权。不过，

“署名权”可予保留，以便在特定人工智能与其生成内容之间建立识别关联[12]。这一观点强调，
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保护应侧重于财产权益，而非精神权利。

3.3 法律保护体系的现代化重构

3.3.1 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协同推进
尽管法律存在滞后性，但短期内可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

问题予以明确。长期而言，宜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土化制度创新，通过复式立法路径，
逐步制定专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法。

短期内，建议司法机关采纳“创作过程论”作为认定标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AI 生成
图形著作权案”中已引入“人类智力主导性”标准，指出：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只要 AI 生成内
容体现人的独创性智力投入，即应认定为作品并受著作权法保护。

长期立法层面，可参考林洹民提出的“复式立法”思路[13]，在尊重技术自主性的基础上，构
建适应多场景的弹性规制框架。立法需统筹考虑 AI 生成内容的技术创新性与传播复杂性，在界
定作品属性与权利义务的同时，为技术演进与应用拓展保留合理空间。

4 人工智能著作权保护路径选择
在上述三种路径中，以权利归属的优化为核心的保护路径更符合中国国情，且在平衡技术创

新与法律伦理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接下来，笔者将从适配性与比较优势两方面展开论述：

4.1 权利归属优化路径的适配性

4.1.1 契合中国产业生态与政策导向
由“互联网+”至“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正在为各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新动力[14]。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以“使用者持有说”为核心的归属模式，符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中“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治理原则的同时[15]，又能激励用户深度参与 AI 创作，推动
内容生态繁荣。以抖音、B站等平台为例，用户通过调整 AI 参数生成个性化视频成为一种主流
创作方式。若将著作权归属使用者，可有效保障其创作收益，激发市场活力，而开发者通过技术
工具收费或广告分成获利，形成良性循环，与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战略目标一
致。

4.1.2 回应中国法律体系的制度惯性
我国《著作权法》始终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根基，直接赋予 AI 著作权主体地位需突破现

有法理框架，可能引发司法实践混乱。相比之下，以合同约定优先、辅以“使用者持有”为核心
的归属规则，既无需颠覆传统理论，又能通过司法解释或行业规范灵活落地。

4.1.3 平衡多方利益与风险防范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 AI 产业存在“重应用、轻基础”的现状，开发者、平台与用户间的利益

博弈复杂。权利归属优化路径通过“约定优先”机制，允许市场主体自主协商权属分配。开发者
可以保留训练数据权、用户享有生成内容权，避免了“一刀切”规则对商业模式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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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排除 AI生成内容的精神权利，像署名权仅标注技术来源，既可防止“AI冒充人类作
者”的道德风险，又符合《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中我国对 AI伦理“安全可控”监管要求。

4.2 权利归属路径的横向比较优势
首先，权利归属优化比独创性标准重构更具操作性。后者依赖个案司法认定，“最低创造性”

阈值易导致法律不确定和同案异判。而权利归属规则通过合同明示或默认即可明确，降低了确权
成本，更符合司法效率需求。

其次，权利归属优化也比全面重构法律体系的成本和阻力更小。制定专门的《生成式人工智
能法》周期长，且需协调多部现有法律。权利归属优化则可分层推进：短期发布指导性案例，中
期出台权属指引，长期修法增设特别条款，既可避免立法僵化，又契合我国行政主导的治理传统。

因此，建议构建以权利归属优化为核心、独创性标准调整为辅助、法律体系渐进完善为支撑
的中国式保护路径。该路径具有三重优势：法理上坚守“人类作者”底线；经济上降低交易成本，
促进内容流通；治理上实现“政府引导+平台自治”的敏捷治理。这是一条区别于欧美模式、立
足中国实际的“中间道路”。

5 结语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保护是当前知识产权领域的前沿议题。笔者通过解构独创性认定、

权利归属与利益平衡三重困境，立足中国实际，提出构建以权利归属为核心的“中国式保护框架”，
采用“约定优先+使用者持有”的弹性机制，在激励创新与法律伦理约束之间建立动态平衡。

未来治理应聚焦三个维度：一是技术迭代对制度稳定性的挑战，特别是生成式 AI 形成创作
闭环后，人类参与度基准可能面临重构；二是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的重构机遇，在贡献“中国
方案”的同时，需警惕文化霸权与算法同质化对文化多样性的侵蚀；三是人机协同的伦理调适，
应建立权利归属、文化安全评估等配套机制，防范算法偏见。

后续研究可关注生成式 AI 的创作自主性演进，探索著作权保护与训练数据合规的联动，构
建技术包容性与文化主体性的治理体系，以实现人工智能时代创作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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